








附件 1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现场评价专家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本人近照 

2寸 专    业  学历/学位  

职    称  职    务  

单    位  身份证号  

邮寄地址

及邮编号 
 执业证书编号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微    信  

申请评价

内容 
 

本人简历、专业特长、主要业绩、社会兼职（为方便审核，请分别叙述，可另附页）： 

1.本人简历 

 

 

 

2.专业特长 

 

 

 

3.主要业绩 

 

 

 

4.社会兼职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评价工作委员会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制 



附件 2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医疗美容机构的监督管理，建立和实行医疗美

容机构评价制度，确保医疗美容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其服务水平，

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充分发挥医疗体系的整体功能，根据《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是由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美容机构评

价委员会，依照本办法和《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实施细则》，对医

疗美容机构的执业活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的专业

技术性活动。 

  第三条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的原则是精简高效、公正准确。 

第四条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包括周期性评价和不定期重点检查。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医疗美容机构评价。   

第二章 评价权限的划分 

第六条 评价工作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组建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组织与领导。 

  第七条 各省级整形美容协会、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委托的相关机

构协助做好评价申报、初审、现场评价等工作。   

第三章  评价周期与计划 

  第八条 医疗美容机构的评价周期为三年。 

第九条 为了保证医疗美容机构评价工作秩序，各省级整形美容

协会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评价计划。  

  评价计划主要包括： 



（一）参加评价的医疗美容机构名册，包括《医疗美容机构评价

工作申报书》； 

  （二）对名册内各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时间的初步安排； 

  第十条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应当根据评价计划，将现场评估时间

通知申报单位。 

  第十一条  专家组现场评估应在评价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价

工作。 

第四章  评价的实施 

  现场评估采取听取汇报、与管理人员讨论、现场考察、病案与文

件检查、理论与技术操作考核、接待病人及群众来访、技术项目评估

等方式。 

评价所涉及的有关文件、文书、材料应当真实，严禁弄虚做假。

如在评价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取消本次评价资格。 

在评价中发现医德医风败坏的有效投诉或暗访中证实索贿、受贿

者，应对本次评价结论实行单项否决。经整改后，进入下一轮申报。 

在评价中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发生有效投

诉，且证实致死、致残重大医疗纠纷，主要责任在医疗机构方的，应

对本次评价结论实行单项否决。经整改后，进入下一轮申报。 

  第十二条  专家组应在现场评价结束后，应形成完整评价工作报

告。评价工作报告内容应包括： 

  （一）评价工作概况； 

  （二）《医疗美容机构基本标准》的符合情况； 

  （三）《医疗美容机构评价标准实施细则》各项指标的得分； 

  （四）被评价机构的总分； 

  （五）被评价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 



  （六）应当说明的其他问题； 

  （七）专家组组长签字。 

  第十三条  专家组提交的评价工作报告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组

织专家讨论并签署意见。   

第五章  评价结论 

第十四条  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的基本结论是 AAAAA、AAAA、AAA、

AA、A。 

第十五条  通过评价的医疗美容机构，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统一

格式的评价证书及牌匾。评价结论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定期向社会公

布。 

  第十六条  评价证书的有效期与医疗美容机构的评价周期相同。

评价证书有效期满后，医疗美容机构不得继续使用原评价证书。医疗

美容机构的等级标识必须与评价证书相符。 

  第十七条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应会同省级整形美容协会对医疗美

容机构进行不定期重点检查，不定期重点检查的分值应占下次周期性

评价总分的 15％。 

  第十八条  在评价证书有效期间，如发现医疗美容机构在医德医

风、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或经查实确在接受评价

过程中弄虚作假，发证机关有权撤销原评价结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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